
稅
改
與
社
會
資
源
的

重
分
配



。
租
稅
在
所
得
分
配
上
扮
演
之
角
色

。
令
人
憂
心
的
台
灣
貧
戶
增
加
問
題

。
教
育
資
源
與
社
會
階
層
流
動

。
教
育
機
會
不
均
等
性
依
舊
存
在

主
持
人
李
庸
三

/
中
華
民
國
證
券
櫃
臺
買
賣
中
心
董
事
長
、
前
財
政
部
長

報
告
人
朱
敬
一

/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、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
評
論
人

朱
雲
鵬

/
中
央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教
授

報
告
人
張
清
溪

/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教
授

評
論
人
雇
海
源

/
中
央
研
究
院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


美
國
威
斯
康
辛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中
華
民

國
證
券
櫃
薑
買
賣
中
心
董
事
長
。
曾
任
財
政
部
部

長
、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教
授
、
中
央
研
究
院
經

濟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兼
所
長
、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客

座
研
究
員
、
中
央
銀
行
經
濟
研
究
處
處
長
、
交
通

銀
行
總
經
理
、
中
國
農
民
銀
行
董
事
長
、
中
國
國

際
商
業
銀
行
董
事
長
、
中
華
民
國
銀
行
商
業
同
業
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理
事
長
、
台
北
市
銀
行
商
業
同

業
公
會
理
事
長
、
亞
洲
銀
行
家
協
會
(
〉
切
〉
)
會

長
。
專
業
額
域
為
財
經
。



~ 

朱
敬

美
國
密
西
根
大
學
〉
Z
Z
〉
同
切
。
用
戶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
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經
濟
研
究
所
特
聘
研
究
員
。

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副
院
長
、
行
政
院
國
家
科
學

委
員
會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處
處
長
、
台
灣
經
濟
學
會

理
事
長
、
台
灣
經
濟
學
會
總
幹
事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
人
口
經
濟
、
法
律
經
濟
、
財
政
學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
經
濟
學
的
視
野
(
與
林
全
合
著
)
聯
經
，

M
O
O
N、

基
本
人
權
(
與
李
念
祖
合
著
)
時
報
，

N
C
S
、

可
。
它
已
B
S
口
。
『
口
阻
B
Z
m
(
O
H
E
E
C
旦
〈
個
『
曲
F
q
-
M
『
叩
扭
曲
)

等
專
書

、
論
文
計
百
餘
種

。



美
國
馬
里
蘭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中
央
大
學

經
濟
學
系
教
授
。
曾
任
景
文
技
衛
學
院
校
長

〈

中

央
研
究
院
中
山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所
所
長
、
一
伸

政
院
公
平
交
易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專
業
績
域
為
經

濟
發
展
、
國
際
經
濟
學
、
一
般
均
衝
模
型
，
近
期

著
作
有
《
金
磚
四
國
關
鍵
報
告
》
(
合
著
)
，
商

智
文
化
宮
\
室
、
《
永
續
台
灣
二

O

一
-
V
(
合

著
)
，
天
下
文
化
九

M益
。

~ 



張
清
溪

美
國
俄
亥
俄
州
立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台
灣
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教
授
。
曾
任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
系
主
任
、
澄
社
社
長
、
行
政
院
教
育
改
革
審
議
委

員
會
委
員
。
專
業
績
域
為
勞
動
經
濟
學
、
家
庭

經
濟
學
、
經
濟
制
度
與
經
濟
結
構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
經
濟
學
:
理
論
與
實
際
》
(
與
許
嘉
棟
、
劉
驚

叫
刷
、
吳
聰
敏
合
著
)
，
翰
蘆
出
版
、
《
中
國
經
濟
的

真
正
奇
跡
》



美
國
印
第
安
那
大
學
社
會
嗶
博
士
。
謝
任
中
央

研
究
院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、
，
台
灣
方
學
社
會

學
系
教
授
、
民
問
司
法
改
革
基
金
會
常
務
董
事

曾
任
公
共
電
視
文
化
基
金
會
董
事
、
台
灣
社
會

學
社
理
事
長
、
澄
社
社
長
、
公
共
媒
體
催
生
聯
也

總
召
集
人
。
專
業
績
域
為
社
會
心
理
學
、
宗
教
社

會
學
、
社
會
變
遷
、
社
會
階
層
化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
真
假
民
主
》
M
O霆
，
圓
神
出
版
社
、
《
解
構
國

會
!
改
造
閣
會
》
與
王
業
立
、
林
總
文
、
黃
秀

端
、
顧
忠
華
等
合
著
〉

M
C
C
M
\
皂
、
針
眨
i

農
海
源

評
論
集
，
圓
神
出
版
社
詰
侶
。

AI'伊



《
報
告
人
》

朱
敬
一
/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士
、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
會
董
事

租
稅
在
所
得
分
配
上
扮
演
之
角
色

這
篇
由
我
和
中
央
大
學
鄭
保
志
教
授
合
著
的
文

章
，
談
的
是
個
人
綜
合
所
得
稅
所
產
生
的
扭
曲
現

象
。

所
得
稅
的
基
本
觀
念
很
簡
單

，

稅
前
所
得
減
去
稅
就
是
稅
後
所
得
，
這
中
間
當
然
還
有
一
些
加
加

減
滅
，
例
如
寬
減
額

、

扣
除
額
。

國
稅
局
在
其
網
頁
上
是
這
樣
描
述
綜
合
所
得
稅

.. 

「
綜
合
所
得
稅... 

採
用
累
進
稅
率
重
課
高
所
得
者
而
輕
課
低
所
得
者
，
以
符
合
國
民
之
納
稅
能
力
，
並
達
到
平
衡
社
會
財

富
分
配
之
目
的
，
可
謂
最
符
合
公
平
、
正
義
原
則
之
稅
課

。

」

財
政
部
財
稅
資
料
中
心
每
年
都
會
收
集
全
國
總
計
超
過
五
百
萬
戶
的
匿
名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，
本

文
的
資
料
來
源
即
為
該
中
心
一
九
九
八
年
至
二

O
O
三
年
的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
。
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與
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有
若
平
相
異
之
處

。

首
先
，
二
者
調
查
對
象
不
同
: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的
對
象
僅
限
於
台

團
租
稅

在
所
得
分
配

上
扮
演
之
角
色

紅

1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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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
的
家
戶
，
不
包
括
外
勞
;
然
而
，
因
台
灣
的
綜
合
所
得
稅
採
屬
人
主
義
，
故
外
勞
也
被
包
括
在
台
灣

的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中

。

其
次
，
二
者
資
料
本
質
不
同
.. 
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是
部
分
的
樣
本
;
而
財
政
部

財
稅
資
料
中
心
的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是
全
部
的
樣
本

。

此
外
，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的
「
家
庭
」
是
以
共
同

生
活
為
基
礎
;
而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中
的
家
戶
組
成
則
以
共
同
報
稅
為
基
礎
。
最
後
，
兩
者
所
得
內
容

不
同
:
免
稅
的
人
(
譬
如
中
小
學
教
師
、
軍
人
)
既
然
不
必
報
稅
，
就
不
會
出
現
在
財
政
部
的
所
得
資

料
中
;
但
是
他
們
卻
會
出
現
在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中

。

我
們
對
於
因
為
上
述
四
點
而
產
生
的

一
些
數
字
差

異
不
需
要
太
驚
訝
，
這
些
小
差
異
還
不
至
於
影
響
結
論

。

根
據
二
O
O

三
年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，
台
灣
共
有
五

二
三
萬
多
戶
，
平
均
每
戶
所
得
總
額
為
七
四

萬
，
由
於
中
小
學
老
師
等
免
稅
者
的
所
得
不
在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之
內
，
所
以
事
實
上
的
數
字
應
該
比

此
平
均
數
高

一
點
。

每
戶
約
有

二
﹒

九
三
人
，
每
戶
平
均
核
定
稅
額
為

三
四
O
O
0
多
元
，
全
體
有
效

稅
率
大
概
是
四
﹒
六
四
%
'
薪
資
佔
所
得
總
額
的
七
六
.
七
五
%

。

平
均
每
戶
捐
贈
總
額
就
有
點
奇
怪

了
，
我
們
平
常
人
平
均
每
一
戶
有
捐
到

二
九
，
四
二
三
元
嗎
?
稍
後
就
可
看
出
援
蹺
所
在

。

如
果
我
們
把
全
國
人
口
依
所
得
由
低
到
高
分
成

二
十
組
，
每

一
組
就
是
五
%
的
人
口
，
前

二
O
%

高
所
得
者
的
年
家
戶
所
得
大
概
是
九
八
四
，
五
七
八
元
，
前
五
%
高
所
得
者
年
家
戶
所
得
的
切
割
點
大

概
是

一
八
九
萬
，
所
以
若

一
家
戶
所
得
近

二
0
0
萬
(
不
考
慮
免
稅
者
)
，
大
概
就
是
最
高
的
五
%
'



﹒
祖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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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得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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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最
高
所
得
五
%
的
平
均
所
得
是

三
五
三
萬
。

每
戶
平
均
人
數

二
﹒
九
三
人
，
各
組
家
戶
平
均
人
數
有
一
些
差
異
，
看
起
來
好
像
窮
人
每
戶
人
數

比
較
少
，
富
人
每
戶
人
數
比
較
多
。
可
能
原
因
有

二.. 

一
是
收
入
八
0
0
萬
以
上
的
高
所
得
者
想
要

節
稅
，
所
以
會
把
可
能
報
的
撫
養
親
屬
全
部
報
進
來
，
這
樣
可
以
多
幾
個
寬
減
額
、
扣
除
額
等
等
。

第
二
，
通
常
所
得
比
較
低
的
人
為
了
節
省
成
本
，
可
能
會
住
在
一
起
，
比
較
容
易
共
同
生
活
、
共
同
報

稅
。

這
裡
面
有

一
點
點
的
差
別
，
但
坦
白
說
這
個
差
別
不
至
於
對
稅
造
成
太
大
影
響
。
低
所
得
者
每
戶

平
均
人
數
約

二
﹒
五
人
，
高
所
得
者
就
算
是
四
﹒
五
人
，

一
家
差
二
個
人
所
產
生
的
撫
養
親
屬
寬
滅
額

實
在
很
有
限
，
還
不
至
於
影
響
到
後
面
的
討
論

。

富
人
有
較
多
非
薪
資
所
得

大
部
分
(
所
得
中
等
的
)
家
庭
薪
資
所
得
約
佔
所
得
總
額
的
八
成
，
只
有
所
得
很
低
與
很
高
的
人

例
外
。

低
所
得
者
例
如
攤
販
，
其
所
得
不
會
列
入
薪
資
所
得
，
所
以
所
得
中
的
薪
資
比
例
會
比
較
小
;

富
人
會
有
較
多
的
非
薪
資
來
源
所
得
，
例
如
股
利
所
得

。
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
一
個
嚴
重
的
問
題

一
高
所

得
者
的
所
得
來
源
大
概
都
不
是
薪
資
，
尤
其
是
所
得
最
高
的
這

一
組
，
薪
資
所
得
比
重
為
五
九
﹒
一

六
%
'
較
其
它
組
別
低
，
表
示
高
所
得
者
有
較
大
機
會
賺
取
非
薪
資
所
得

。

而
現
行
個
人
綜
合
所
得
稅



之
減
免
主
要
又
是
針
對
非
薪
資
所
得
，
例
如
股
利
所
得
可
以
適
用
兩
稅
合
一
、
證
券
交
易
所
得
免
稅
、

利
息
所
得

二
七
萬
元
免
稅
，
租
質
所
得
、
權
利
金
所
得
、
執
行
業
務
所
得
等
可
以
減
除
必
要
的
成
本
費

用
;
反
觀
薪
資
所
得
者
除
了
減
除
薪
資
特
別
扣
除
額
外
，
不
得
再
減
除
其
它
相
關
的
成
本
或
費
用

。

故

目
前
的
綜
合
所
得
稅
制
對
於
非
薪
資
所
得
者
減
稅
頗
多

。

接
著
，
我
們
來
看
看
所
得
集
中
度
，
圖
中
的
每

一
個
高
度
是
將
所
得
由
低
到
高
排
列
，
每
五
%
人

口
的
所
得
佔
全
部
社
會
所
得
的
百
分
比
，
最
窮
的
五
%
所
佔
比
例
幾
乎
是
零
;
最
高
所
得
這
組
則
佔

整
個
社
會
的
所
得
的

二
三

﹒

八
六
%
，
最
高
的
四
組
(
亦
即
前

二
O
%
)
也
佔
了
整
體
社
會
所
得
的
五

0
.

四
三
%
。

如
果
將
所
得
集
中
度
與
稅
負
集
中
度
兩
相
比
較
，
紅
色
為
各
組
核
定
稅
額
佔
社
會
整
體
核
定
稅

額
的
比
例
，
藍
色
為
各
組
所
得
佔
社
會
整
體
所
得
的
比
例

。

就
稅
而
言
，
最
低
所
得
者
幾
乎
不
用
繳

稅
，
高
所
得
者
則
繳
稅
頗
多
，
最
高
一
組
的
人
繳
的
稅
大
概
佔
我
國
個
人
綜
合
所
得
稅
收
的
五
七

﹒

一
二

三
%
'
所
得
最
高
的
四
組
佔
掉
八

二
﹒

O
二
%
。

乍
看
之
下
似
乎
高
所
得
者
已
經
繳
了
很
多
稅
，
貢
獻

良
多
，
但
我
們
必
須
先
檢
視
他
們
本
來
應
該
貢
獻
多
少
，
再
來
與
現
實
狀
況
相
比

。

我
國
個
人
綜
合
所
得
稅
全
體
有
效
稅
率
，
也
就
是
所
繳
稅
金
與
所
得
總
額
之
比
，
平
均
為
四

﹒

六

四
%
'
所
得
低
的
人
當
然
不
用
繳
稅
，
所
得
高
者
有
效
稅
率
乍
看
之
下
非
常
之
高
，
似
乎
有
非
常
強
的

﹒
租
稅
在
所
得
分
配
上
扮
演
之
角

色

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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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與稅負集中度比較
vhs 

蛇
70% 

60% 
輯圍所得總額分組比重

-核定稅額分組比重
50% 

40% 

30% 最高-4且佔57.33%

最高四組佔82.02%

10% 

20% 

。%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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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與美國所得集中程度之比較

台灣2003年 美國 2000年
(麟民生主義) (音M島資本主義)

所得總額

最高 20% 50.43% 49.60% 

最高 5% 23.86% 21.90% 

稅後所得

最高 20% 48.89% 44.40% 

最高5% 22.23% 17.8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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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
進
性
。全

社
會
善
人
都
集
中
在
最
高
所
得
者
?

平
均
每
戶
可
扣
除
之
捐
贈
金
額
為
二
九
，
四
二

三
元
，
但
若
個
別
觀
察
各
組
的
捐
贈
金
額
，
我
們

發
現
到
從
第
一
組
到
第
一
九
組
幾
乎
都
沒
有
人
捐
錢
，
整
個
社
會
的
善
人
好
像
都
集
中
在
最
高
所
得
的

這
五
%
'
這
些
大
善
人
每
戶
平
均
捐
五
四
三
，
五
O
六
元

。

這
就
令
人
納
悶
了
，
有
可
能
最
高
所
得
的

這
一
組
人
把
全
社
會
捐
贈
總
額
都
給
捐
光
了
嗎
?

我
們
再
把
台
灣
目
前
的
情
況
與
美
國
相
比

。

台
灣
號
稱
實
施
民
生
主
義
;
美
國
則
號
稱
是
資
本
主

義
國
家
。
台
灣
前

二
O
%
高
所
得
者
之
所
得
佔
全
國
所
得
總
額
的
五
四
﹒
四

三
%
;
美
國
只
有
四
九

﹒

六
O
%
'
台
灣
比
美
圓
高

。

但
要
特
別
注
意
的
是
，
美
國
的
所
得
包
括
海
外
所
得
，
台
灣
的
財
政
部

資
料
則
不
包
括
海
外
所
得
，
而
只
有
富
人
才
會
有
海
外
所
得
，
窮
人
是
不
會
有
海
外
所
得
的
，
所
以
事

實
上
這
個
比
率
應
該
高
於
五
四

﹒

四
三
%
'
至
於
增
加
多
少
則
不
得
而
知

。

前
五
%
高
所
得
者
之
所
得

佔
全
國
所
得
總
額
之
比
例
，
台
灣
為

二
三

﹒
八
六
%
;
美
國
只
有

一
二

﹒
九
O
%
。

稅
後
所
得
的
情
形

大
致
上
也
是
如
此
，
台
灣
前
二

O
%
高
所
得
者
在
考
慮
稅
金
後
，
其
所
得
佔
全
國
所
得
之
比
例
從
約
五

。
%
降
到
四
九
﹒
八
九
%
，
前
五
%
高
所
得
者
則
從

二
三

﹒
八
六
%
降
至
二
二
﹒
二
三
%
，
只
降
了

議題三.

租
說
在
所
得
分

? 
扮
演

之
角
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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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﹒
六
個
百
分
點
;
在
美
國
，
前
二
O
%
高
所
得
者
在
考
慮
稅
金
後
，
其
所
得
佔
全
國
所
得
之
比
例

從
約
四
九
﹒
六
O
%
降
到
四
四
﹒
四
O
%
'
前
五
%
高
所
得
者
則
從
一
二
﹒
九
O
%
降
至
一
七
﹒
八

O
%
'
台
灣
的
情
況
比
美
國
嚴
重
。

具
體
來
看
，
根
據
財
政
部
的
資
料
，
台
灣
四
十
大
富
豪
中
，
有
八
人
(
二
O
%
)
在
二
O
O
三
年

分
毫
未
稅
，
五
至
六
人
正
常
繳
稅
，
一
五
人
繳
的
稅
小
於
其
所
得
總
額
的
一
%
。
先
前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
捐
贈
幾
乎
全
部
來
自
有
錢
人
，
以
下
我
們
就
這
點
繼
續
探
討
。

最
富
有
者
反
而
分
毫
未
稅

二
O
O
三
年
，
我
國
所
得
一
百
萬
以
上
的
戶
數
有
一
百
多
萬
戶
，
分
毫
未
稅
的
比
例
只
有

0
.
四

五
%
;
所
得
在
二
百
萬
以
上
的
家
戶
中
，
分
毫
未
稅
的
比
例
只
有

0
.
四
三
%
;
所
得
在
四
百
萬
以

上
的
三
萬
多
戶
中
，
分
毫
未
稅
的
比
例
增
為
一
﹒
九
三
%
;
所
得
在
八
百
萬
以
上
，
也
就
是
最
有
錢
的

八
千
多
戶
中
，
分
毫
未
稅
的
比
例
卻
高
達
四
﹒
六
八
%
!
最
富
有
的
人
分
毫
未
稅
的
比
例
竟
然
如
此
之

高
!
社
會
上
絕
大
多
數
人
的
所
得
連
一
百
萬
都
不
到
，
即
便
是
所
得
達
一
百
萬
的
人
中
，
分
毫
未
稅
者

也
只
有
0
.

四
五
%
'
可
見
這
裡
面
必
然
是
玄
機
重
重
。

如
果
我
們
以
一
九
九
八
年
到
二
O
O
三
年
的
資
料
來
觀
察
跨
期
間
的
變
化
，
一
九
九
八
年
所
得
八



親三圖

祖
稅
在
所
得
分

空
扮
演

之
角

色

193 

0.4600 

0.4500 

0.4400 

0.4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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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4100 

0 .4∞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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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3700 

1998-2003年所得總額之不均度

1998 1999 20∞ 2001 2∞2 2003 

-e- 所得越額

不均皮

1998-2003年所得總額與稅，後所得之不均度

0.46∞ 

0.45∞ 

0.44∞ 

0.43∞ 

0.42∞ 

0.41∞ 

0.40∞ 

0.39∞ 

0.38∞ 

0.37∞ 

-e- 所得總額不均

度

-e- 最大均富致果
(設..寬串起扣

1998 1999 20∞ 2∞1 2002 2003 

除軍費等之稅後

所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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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萬
以
上
且
分
毫
未
稅
者
只
有

三
人
，
為
何
到
了

二
O
O
三
年
暴
增
為
四
百
人
?
所
得
達
八
百
萬
的

總
人
數
是
增
加
了
一
此
于
但
其
中
分
毫
未
稅
者
在
六
年
內
從
三
人
增
加
至
四

O
O
人
，
比
例
從

0
.
。

五
%
增
加
到
四
﹒
六
八
%
，
總
覺
得
是
件
很
不
公
平
也
很
難
令
人
接
受
的
事
!

如
果
從
一
九
九
八
年
至
二

O
O
三
年
不
均
度
的
指
標
-
Q
E

們
g
E
S
E
-

為
切
入
點
，
所
得
不
均

度
逐
年
上
升
，
各
位
不
要
小
看
這
從

0
.
四
二
%
上
升
到

0
.
四
五
%
的
變
化
，
指
標
變
化
本
來
就
很

小
，
所
以
從

0
.
四
二
%
增
加
至

0
.
四
五
%
已
經
是
非
常
嚴
重
的
了
，
可
見
歷
年
來
所
得
不
均
度
不

斷
增
加
。

假
設
沒
有
寬
滅
額
、
扣
除
額
，
亦
即
假
設
不
允
許
捐
贈
，
我
們
可
以
把
所
得
重
新
適
用
現
行
稅

率
，
重
新
算
出

一
個
在
沒
有
捐
贈
扣
除
額
的
假
設
下
的
稅
後
所
得
，
則
其

G
F
E
n
g
B
B
E

應
該
會
降
成

「
最
大
均
富
效
果
」
曲
線
。

在
上
圖
中
，
所
得
總
額
不
均
度
曲
線
與
最
大
均
富
效
果
曲
線
之
間
的
是
現
行
稅
制
曲
線
，
這
是
按

照
現
行
稅
制
與
實
際
的
捐
贈
情
形
所
算
出
來
的

G
F
E
n
s
B
S
E

。
各
位
可
以
發
現
所
得
總
額
的
不
均
度

最
高
。
如
果
我
國
的
稅
制
真
如
國
稅
局
網
頁
所
描
述
的
，
屬
於
累
進
稅
制
，
那
麼
所
得
稅
的
力
量
應
該

會
把
不
均
度
從
所
得
總
額
不
均
度
曲
線
拉
下
來
，
拉
到
最
大
均
富
效
果
曲
線
。
但
現
行
稅
制
中
有
許
多

避
稅
、
逃
稅
的
空
間
，
導
致
我
們
看
到
的
現
行
稅
制
曲
線
，
其
與
最
大
均
富
效
果
曲
線
閉
的
差
距
表
示



我
們
開
放
了
太
多
避
稅
、
逃
稅
的
窗
口
，
讓
所
得
稅
本
應
扮
演
的
平
均
角
色
遭
到
淡
化

。

若
將
所
得
不
均
度
加
以
拆
解
及
變
化
，
可
知
所
得
總
額

H

薪
資
所
得
+
非
薪
資
所
得
;
稅
後
所
得

H

所

得
總
額
|

核
定
稅
額
。

回
顧
過
去
六
年
，
非
薪
資
所
得
佔
總
所
得
的
比
例
從

二
O
O
0

年
以
後
就
逐
年
下
降
，
薪
資
所
得

佔
總
所
得
的
比
例
從
二

O
O
0
年
後
逐
年
上
升

。

我
們
知
道
，
薪
資
所
得
與
非
薪
資
所
得
相
比
，
前
者

比
較
平
均
，
後
者
較
不
平
均

。

照
理
說
，
非
薪
資
所
得
的
下
降
應
該
要
造
成
所
得
不
均
度
減
少
，
薪
資

所
得
上
升
應
該
會
讓
所
得
愈
來
愈
平
均
;
但
事
實
並
非
如
此
，
所
以
我
們
可
以
推
斷
，
非
薪
資
所
得
很

可
能
隱
藏
著
稅
基
流
失
的
問
題

。

另
外
，
非
薪
資
所
得
(
例
如
股
利
所
得
)
的
不
均
度
也
逐
年
上
升
，
尤
其
是

二
O
O
0

年
之
後
;

相
較
之
下
，
薪
資
所
得
的
不
均
度
則
持
平

。

一
九
九
八
到

二
O
O
三
年
的
Q
E
g

旦
出
口
宮
門
資
料
顯
示
，
每
一
年
的
Q
E
n
g
B
S
E

都
在
增
加
，

只
有
在
二
O
O

一
年
與
二
O
O
二
年
間
有
呈
現
極
微
幅
的
下
降

。

照
理
說
所
得
稅
應
該
要
扮
演

一
個
削
減
不
均
度
的
角
色
，
但
是
當
我
們
假
設
台
灣
的
所
得
稅
沒
有

受
到
寬
減
額
、
扣
除
額
的
扭
曲
，
並
將
之
稱
為
最
大
均
富
效
果
下
的
租
稅
，
再
將
最
大
均
富
效
果
下
租

稅
對
稅
後
不
均
度
之
貢
獻
比
與
現
行
稅
制
相
比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，
在
二

O
O
0
年
以
後
，
現
行
制
度

議題三.

租
稅
在
所
得
分
配

上
掛
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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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理說，總所得不均度2001年後要下降

。 7700
0.3000 

‘弘主

軒
。.7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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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7500
0.2800 

。 7400 0.27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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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.7200 0.2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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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總額不均度變動之來源分析

所得總額吉尼 所得來源 所得來源內 序列相關

係數之變動 比例效果 不均效果 效果

1998 
0.0064 0.0013 。0035 0.0016 

1999 
0.0091 0.0008 0.0037 0.0046 

2000 
0.0040 一0.0010 0.0045 0.0004 

2001 
一0 . 0022 一0.0052 0.0020 0.0008 

2002 
0.0085 -0 .0020 0.0056 0.0053 

20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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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於
削
除
不
均
度
的
貢
獻
就
逐
年
下
降
，
亦
即
，
所
得
稅
所
扮
演
之
消
除
不
均
度
的
角
色
愈
來
愈
弱
。

總
結
來
說
，
在
台
灣
，
稅
前
或
稅
前
所
得
集
中
於
高
所
得
者
的
程
度
都
比
美
國
嚴
重
。
尤
其
是
一

九
九
八
年
之
後
所
得
不
均
度
逐
年
攀
升
。
其
次
，
二
O
O
三
年
除
了
所
得
最
高
與
最
低
的
兩
端
之
外
，

薪
資
所
得
佔
所
得
總
額
的
比
重
幾
乎
高
達
八
成
。
該
年
因
捐
贈
而
扣
除
的
金
額
約
佔
列
舉
扣
除
額
的
四

三
﹒

六
九
%
'
前
五
%
高
所
得
家
戶
的
捐
贈
是
全
台
灣
所
有
捐
贈
的
九
二
﹒
三
六
%
。
歷
年
來
(
二
O

O
0
年
除
外
)
，
所
得
總
額
在
八
0
0
萬
以
上
分
毫
未
稅
者
的
比
例
愈
來
愈
高
，
人
數
也
由
三
人
暴
增

為
四
O
O
人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到
二
O
O
二
年
所
得
總
額
在
八
0
0
萬
以
上
家
戶
之
有
效
稅
率
均
維
持
在

三
O
%
以
上
，
但
自
二
O
O
一
年
起
就
逐
年
下
降
至
二
O
O
三
年
的
一
四
﹒
九
七
%
'
所
以
他
們
繳
的

稅
減
少
了
一
半
;
二
O
O
三
年
中
，
家
戶
所
得
總
額
在
四
0
0
萬
到
八
0
0
萬
以
上
者
，
有
效
稅
率
所

增
加
的
幅
度
不
到
0

.

一
%
。
最
後
，
在
二
0
0
0
年
與
二
O
O
三
年
間
，
免
稅
及
扣
除
額
的
制
度
設

計
明
顯
削
弱
了
租
稅
在
所
得
分
配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。

捐
錢
是
富
人
避
稅
的
不
道
德
巧
門

最
後
，
我
們
來
思
考
一
個
問
題
:
假
設
有
個
人
收
入
二
0
0
萬
，
考
慮
捐
贈
-
0
0
萬
，
邊
際

稅
率
四
O
%
。
此
人
有
二
個
選
擇
，
若
選
擇
捐
贈
一
0
0
萬
，
則
淨
收
入
六
0
萬
;
若
不
為
此
捐
贈
，

﹒
租
稅
在
所
得
分
配
上
扮
演
之
角
色

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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